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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 2017年小额索赔程序规则 
 

1.引言 

 

（a) 本规则内的条文应被统称为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 2017 年小额索赔程序规则，

自 2017 年 5月 1 日起生效。本规则条文适用于任何当事人同意使用本规则进

行仲裁之纠纷。如果双方在协议中提及可提交仲裁之纠纷之金额限制，除非

当事人另有约定，该限制应视为不包括利息和费用。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金

额限制，本规则适用申请人的请求总金额及任何反请求的总金额不超过

100,000 美元的情形（此限制分别适用于请求及反请求，而并非作为其总

和）。 

 

（b) 在反请求的数额超过了该小额索赔金额限制的情况下， 任何一方当事人均

有权在不迟于反请求送达的十四天内作出书面通知，要求对请求和反请求均

按照案件的实际情况适用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 2017年仲裁规则或伦敦海事仲

裁员协会中等索赔程序 2017年规则。如果一方当事人作出了该等要求，且如

果双方当事人同意，仲裁员应保留对该争议的管辖权，并且可以依案件实际

情况裁定根据仲裁程序适用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 2017 年仲裁规则或伦敦海

事仲裁员协会中等索赔程序 2017 规则进行仲裁。如果仲裁员没有作出此种

裁定，仲裁程序依本规则进行。 

 

（c) 为避免疑问，依本规则启动的任何仲裁足以中断任何约定的或法定的时效。  

 

2.指定仲裁员 

（a)  如产生争议，且双方当事人同意按照小额索赔程序规则提交仲裁，那 么，

除非已经约定一名独任仲裁员，任何一方均可以通知对方当事人 要求他

与其共同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如果双方当事人 14 天内约定 了一名独任

仲裁员且该仲裁员接受了指定，那么申请人应该在之后的 14 天内向仲裁

员汇付以其为受益人的在 3(b)段中定义的小额索赔费用。 

 

（b) 如双方当事人未能在 14 天内就独任仲裁员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

书面形式向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的名誉秘书长申请由该协会主席指定一名独

任仲裁员。该申请应该抄送至对方当事人，并附上以伦敦海事仲裁协会为受

益人的上述小额索赔费用以及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的管理费用，并附加增值

税（如适用）。该申请（a)除非随附索赔申请书，则应对于可能产生的问题

提供简要解释以及（b)如需要， 则要告知是否对仲裁员的专业领域有任何

要求，但不得建议任何特定潜在仲裁员的姓名。协会主席应根据争议的性质

指定一名仲裁员并通知双方当事人。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应将上述小额索赔

费用转交仲裁员，并保留余下的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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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仲裁员费用  

 

(a) 小额索赔费用包括仲裁员指定、中间程序、不超过一日的开庭审理 

（如按照第 5(g)段的规定仲裁员有此要求）、仲裁裁决的书写以及费用评定

（如有）的费用。小额索赔费用不包括花销，例如租用仲裁房间，一经要求该

费用应即由申请人先行支付。但是，如果有任何有关管辖权的争议需要或应需

要仲裁员裁决的，仲裁员有权对此工作收取合理的费用，他的额外费用应在作

出任何裁决前由申请人先行支付，这些额外费用的最终承担责任由仲裁员裁决。 

 

 

(b)  小额索赔费用为由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不定期确定的标准费用*， 如适用还

应支付增值税。在双方按照第 2(a)段就独任仲裁员达成一致后的 14 天内支付

小额索赔费用是按照小额索赔程序继续进行仲裁程序的前提条件。 

 

(c) 如果被申请人提出超过索赔金额限制的反请求，且在仲裁员对该纠纷有管辖权

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应按照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不定期确定的标准费用支付按

照其反请求金额确定的额外费用（如适用还应加上增值税）。在答辩和反请求

送达后的 14 天内支付该项费用是被申请人在该案件程序中进行反请求的前提

条件。 

 

(d) 如果案件在书面裁决作出前和解，仲裁员可以保留该小额索赔费用中足够偿

付其提供之服务的部分，剩余的部分应予返还。 

 

4. 排除上诉权 

 

在本程序下向法院上诉的权力被排除。使用小额索赔程序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同意放弃

其上诉的权力。为避免争议，本条款不适用于仲裁员做出的对其管辖权的裁决。 
 

5. 程序 

 

(a) 下文提及的陈述书应当： 

 

(i) 就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问题尽量清楚、简明扼要及全面地指

出及列明双方当事人对其之间争论点的各自观点； 

 

(ii) 以编号段落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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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附有与双方当事人之间争议问题相关的已标注页码的证明文件

（“有关证明文件”），但是如为下文 (d)及(e)段提及的陈

述书，则只有在仲裁员事先批准时才可附随证明文件。 

 

 

(b) 在收到指定仲裁员的确认或通知的 14 天内，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送达不

超过 2,500 字的索赔申请书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c) 被申请人应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 28 天内，或者如果申请书以及相关文件

在确定或指定仲裁员之前已经提交给被申请人则从确定或指定仲裁员之

日起 28 天内，向申请人送达各不超过 2,500 字的答辩书与反请求书

（如有反请求）并分别附随相关文件。为本分段及下文分段(c)及(d)的

字数限制目的，反请求一词只适用于独立于请求而产生的反请求，而不

适用于因与请求相同事实引起的依仲裁员裁断可能由一方应支付另一方

款项或反之的反请求。 

 

(d) 申请人应在之后的 21 天内向被申请人送达不超过 1,000 字的答复书

（如果有答复的话）或者不超过 2,500 字的对反请求的答复与答辩书。

经仲裁员的事先批准，可将补充证据或支持文件附随于答复书内。如因

本规则第 3 段(c)条款中的规定须就反请求支付额外费用，本条款所规

定的 21 天应从仲裁员收到该额外费用时开始起算。 

 

(e) 被申请人，如果愿意，可以在之后的 14 天内向申请人送达不超过 

1,000 字的对任何反请求的答辩的答复书（但如果仲裁员裁定反请求并

未提出独立于请求以外的任何新争议问题则除外）。补充证据或证明文

件须经仲裁员事先批准方可附随在反请求的答辩的答复书内。 

 

(f) 仲裁员可要求不符合此等要求的陈述书以符合本规则要求的格式重新提

交。如果仲裁员认为请求、答辩、反请求或答复中的请求或答复不充分

或过多陈述，仲裁员可命令有关的一方当事人重新送达一份符合本段要

求的陈述书，而任何回复书的送达期限在该陈述书获送达之前均不开始

计算。如仲裁员认为，因为陈述书中的请求或答复不充分或过多或陈述

书未附随相关文件证明而导致费用增加，可裁定提交有瑕疵陈述书的一

方的当事人缴付因此导致的额外费用，不论案件的结果如何。 

 

(g) 任何对上述期限的延期申请都应在上述期限届满之前提交。如果任何一

方当事人不能在上述时限内提交相应的陈述书，仲裁员可以，在另一方

当事人的申请下或者自行决定下，通知未履行一方当事人，除非在指定

的时间内（最多 14 天）收到未提交的文书，仲裁员会根据已提交给他

的现有陈述书和文件的基础上排除其他任何文件作出裁决。如申请人未

能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送达索赔申请书，仲裁员可作出撤销仲裁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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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仲裁员本人所允许的延期时间加上双方当事人之前对同一延期申

请所约定的延期时间总共不应超过 28 天。任何由未履行一方当事人在

仲裁员通知中允许的时限之外所提交的陈述书一概不应被仲裁员所接受。 

 

(h) 在申请人提交答复书之后，或者当有反请求时在申请人提交反请求的答

辩的答复书之后，仲裁员应该向双方当事人宣布提交陈述文书的阶段已

结束。在此之后提交的任何陈述文书都不会被仲裁员采纳。 

 

(i) 上述所有文书和文件均应送达给仲裁员和对方当事人，或者如果对方当

事人或者对方当事人有代理人或代理律师，送达给该代理人或者律师。 

 

(j) 只有在仲裁员允许的情况下专家报告才能被仲裁员采纳，并且任何被允

许的专家报告都要受限于仲裁员的指示。任何专家报告都不得超过 

2,500 字。 

 

(k) 除非在例外情况下并且经仲裁员要求，否则不应进行开庭审理。 

 

(l) 如果有口头开庭，仲裁员有权，在双方有同等机会陈述各自案件主张的

前提下对双方在庭审中的时间（庭审时间不应超过一个工作日， 每工作

日以 5 个小时来计算）做出合理分配。 

 

(m) 在本程序下的所有通讯或者通知都可以以信件、电传、传真或电子 邮件

的方式作出。 

 
6. 文件的披露 

 

(a) 本程序不要求文件披露，但是如果仲裁员认为一方当事人未能提交任何相

关文件，他可以做出指令要求其提供该文件且可以向接受指令的一方当事

人表明如果其无充足理由而不提供文件的话，仲裁员可以在推定该文件的

内容不利于该一方当事人的基础上继续程序。 

 

(b) “相关文件”的表述包括所有与争议相关的文件，不论该文件是否有利于

持有文件的一方当事人，但是不包括法律上不允许披露的文件。 

 

7. 裁决 

 

对于书面审理的案件，仲裁员应尽力在其收到所有的相关文件和陈述的一个月内做

出裁决，或如果有开庭审理，则在开庭结束的一个月内。 
 

8.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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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员应根据案件的性质并基于商业基础进行评定和裁定费用。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

一方应支付给另一方的法律费用的数额（包括支出）由仲裁员基于绝对裁量权来评定，

但最高不得超出由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委员会当前确定和公布的最高额度*。如果有

反请求且按照本规则第 3(c)段向仲裁员支付了额外费用，该数额（在有多于一个费

用裁定时应做出必要的平衡）不应超过由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委员会当前确定和公布

的最高额度*。该费用的明细或解释(不超过 500 字)只有在双方同意或仲裁员要求时

提供，在此种情况下应在根据上述第 5 段送达最后一份陈述或依仲裁员的指示二者

中较晚日期的七天内提供。胜诉一方通常会被判给小额索赔费用（包括在需要主席指

定仲裁员的情况下支付给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的费用）加上产生的任何法律费用（不

超过上述限额），前提是仲裁员对任何该种费用的裁决有绝对的裁量权。 

 

9. 一般性条款 

 

(a) 下述条款在此并入： 

-- 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 2017 年仲裁规则，第 2（a)及（b)段、第（3）段、

第（6）段及第（27）段。 

-- 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 2017年仲裁规则附件二，第 6段及第 14 至 21 段。 

 

(b) 仲裁员可以在其认为特殊的任何情况下依自由裁量权并依其认为合适的方式

偏离或更改本规则的条款，但是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其无权更改在小额索

赔程序下就法律费用裁决的最高数额。如仲裁员偏离或更改本规则的条文，

仲裁员仍保留对该纠纷的管辖权。 

 

(c) 在任何因案件的性质或其重要性，已被决定或同意小额索赔程序是不合适的

或不应被使用的情况下，（除非双方当事人有任何相反协议）仲裁员仍保留

对该纠纷的管辖权，并可以按照案件的实际情况裁定按照伦敦海事仲裁员协

会 2017 年仲裁规则或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中等索赔程序 2017 规则进行仲裁。 

 

(d) 如果仲裁不再根据本规则继续，且仲裁员保留对该纠纷的管辖权，则仲裁员

可保留小额索赔费用作为支付仲裁的仲裁员费用的款项。 

 

 

 

 

*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委员会确定的当前数额可参见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的网站 
www.lmaa.london/notes-on-fe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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